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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3 年 8 月份會議 
開會方式：本次會議改採電子郵件討論方式 
主持人：陳簡任技正振雄 
EMC技術問題窗口：陳明峰(freg.Chen@bsmi.gov.tw分機627) 
安規技術問題窗口：林子民(Bruce.Lin@bsmi.gov.tw 分機 626) 
記錄聯絡人及電話：陳滄洲(chuck.chen@bsmi.gov.tw，02-86488058 

分機 616) 
宣導事項 

 重申 113 年 6月份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

 宣導事項 五、「經本局判定商品本體體積過小之耳機商品，有關耳機標 

 示「中文品名」、「廠牌」、「型號」、「電源輸入規格」、「商品檢驗標識」， 

 以及未認證充電盒之「型號(若存在時)」、「電源輸入/輸出規格」(或電 

 源輸入規格且於外包裝或使用說明書標示電源輸出規格」等資訊，仍應 

 依據 112 年 11月份及 113 年 1月份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 

 會會議紀錄配合辦理；尤其特別提醒：上述耳機之「商品檢驗標識」若 

 無法標示於本體上時，只同意標示於最小之包裝上，鑑於該充電盒上若 

 亦同時標示(屬於耳機的)商品檢驗標識時，將會造成消費者誤以為該未 

 認證充電盒有取得認證之錯誤識別疑慮，故不容許同時標示於未認證之 

 充電盒上，請廠商及各實驗室務必留意配合才行，請廠商(業者)及各實 

 驗室應依據上述會議紀錄宣導事項(包含耳機之最小包裝規定)之一致性 

 作法配合辦理即可，毋需再以品目查詢或行文函詢等方式，徒增浪費公 

 文往返時間。 


